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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辦理本系教師與專案教學人員之新聘考核及兼任教師之改聘

考核，特依「輔仁大學教師聘任規則」第四條及「輔仁大學教

師資格審查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第七條訂定本辦法。本辦

法中所指「改聘」係指兼任教師改聘者。 

第二條 本系教師以專任為原則，但必要時得聘請兼任教師。新聘教師

時，應就申請教師之教學、研究及服務（含輔導）等成果辦理

評審。 

第三條 本系新聘教師，其教學成績可採其專業知能、面教或試教、教

學理念、教學大綱等為具體評分之參考。服務（含輔導）成績則

以服務意願、能力評估、品德操守、人格特質及是否認同本校

之宗旨及目標等列入考量。新聘教師原任教學校之考核得酌予

採計。 

第四條 本系實施新聘教師資格審查之評定方式如下： 

「研究」、「教學」及「服務（含輔導）」三項成績合計總分以一

百分計算，其佔總成績之比例為： 

一、申請者需進行專門著作外審，評定方式為「研究」佔百分

之六十、「教學」及「服務（含輔導）」各佔百分之二十。 

二、申請者不需進行專門著作外審，評定方式為「教學」佔百

分之七十、「服務（含輔導）」佔百分之三十。 

「研究」、「教學」及「服務（含輔導）」三項成績於分項考核時

，各以一百分計算。「研究」項目係以申請者之專門著作送請五

位校外學者專家審查，其中四位學者專家之評分須達八十分（

含）以上，否則不予聘任。 

前述申請者之專門著作，具有博士學位且尚未取得助理教授資

格者，以博士論文為其專門著作；已持有教育部教師資格證書之



申請者，原則上其專門著作不須外審；惟本系教評會得視需要決定

專任教師候選人是否加送外審。 

「教學」之分項考核中，新聘本系專任教師時，「教師同儕評鑑

」得參酌本系教師意見、碩士班學生教學演講之投票結果。 

「教學」及「服務（含輔導）」之分項考核比例皆為「送審人自

評」及「教師同儕評鑑（平均分數）」各佔百分之四十，「行政

配合評鑑」佔百分之二十。兩項分數需各達七十分（含）以上

。八十五分（含）以上則需另紙述明理由。 

第五條  兼任教師因本職之職級升等需改聘者，毋需進行著作外審。 

透過本系進行升等而改聘之兼任教師，其資格審查評定方式比

照本系新聘教師資格審查評定方式。 

第六條  本系實施兼任教師因本職之職級升等而改聘之資格審查評定方

式為： 

「教學」及「服務（含輔導）」二項成績合計總分以一百分計算

，其佔總成績之比例為：「教學」佔百分之七十、「服務（含輔

導）佔百分之三十。 

「教學」及「服務（含輔導）」二項成績於分項考核時，各以一

百分計算。 

「教學」及「服務（含輔導）」之分項考核比例皆為「送審人自

評」及「教師同儕評鑑（平均分數）」各佔百分之四十，「行政

配合評鑑」佔百分之二十。兩項分數需各達七十分（含）以上

。八十五分（含）以上應另紙述明理由。 

第七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及本校其他規定或辦法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系教評會審議通過後，提報院教評會核備後公布施

行。修正時亦同。 


